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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麻涌镇“9·22”一般触电事故
调查报告

2022 年 9月 22 日 9时许，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

配电房 4187 回路（古梅第一中学配电房至中心幼儿园配电

房专用送电电缆）发生漏电事故，导致二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3843576.96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吕成蹊市长、叶

葆华副市长先后批示，要求麻涌镇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全面

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请市应急局开

展事故调查。各镇街（园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提高政治敏感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举一反三，在扎实

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关

注建筑工地扩建改建交叉涉电等作业安全漏洞，严防隐患

“回潮”和事故重蹈覆辙，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底

线，全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9月 26日，东莞市人民政

府依法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供

电局、总工会及麻涌镇政府有关人员参加的东莞市麻涌镇

“9·22”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东莞市麻涌镇纪检监察室也成立了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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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事故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公职人员履职不力、失职失

责问题开展审查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人员询问、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

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

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事故的主

要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麻涌镇古梅中学扩建工程二期项目相关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扩建工程二期（以下简称：

古梅一中二期工程）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古梅路东侧，沿江西

一路西侧，改扩建总建筑面积约 19760.29平方米，共有建筑

3栋（1栋层数为 6层，建筑面积约 11238.13 平方米的教学

楼；1栋层数为 8层，建筑面积约 8081.16平方米的宿舍；1

栋层数为 2层，建筑面积约 441平方米的电房；扩建建筑周

边道路和部分园林改造），总投资额为：77360672.67元。

经查，漏电电缆为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新建配电房低压

配电柜接至麻涌镇中心幼儿园配电房线路的一段旧电缆，古

梅一中二期工程原设计图纸和施工合同不包含旧电房至新

电房电缆改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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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建各方情况

（1）建设单位

东莞市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类型：事业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12441900MB2D63613J，法定负责人：冯绪

辉，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沿江东路 33号。

（2）监理单位

广东粤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900281885609U；成立日期：1996 年 10 月 16 日；经

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及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招

标代理；住所：东莞市莞城区创业路 2号城建大楼七楼；法

定代表人：赵肖瑞；取得工程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

E244066740），有效期至 2026年 06月 22日。

2022 年 7月 22 日，东莞市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与广东

粤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

同编号：GF-2012-0202）。

（3）施工单位

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52F5QQ1R；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31 日；

经营范围：建筑施工、体育场馆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

市政道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

工程等；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涌大道 302号 6栋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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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57室；法定代表人：袁汉东；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D244301505），资质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有效期至 2023年 10月 17日。

经查，2022 年 7月 22 日，东莞市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

与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

施工合同》（工程编号：SXAMCA12210907），工程内容为

古梅一中二期项目。

（4）变配电工程专业分包单位

东莞市顺安电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 自然人 投资 或控股 ）；统 一社 会信用 代码：

914419007361890962；成立日期：2002年 03月 11日；经营

范围：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等；住

所：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 75 号金城大厦四楼；法定代表

人：陈耀文；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

字[2020]111739延，有效期至 2023年 05月 12日；取得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许可编号：6-1-00193-2006），

许可类别和等级：承装类三级、承修类三级、承试类五级，

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07 日；取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证

书编号：A144022467），资质等级：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

甲级，有效期至 2024 年 01 月 21 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证书编号：D344053999），资质等级：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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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4001300），资质类别及

等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有效期至 2023年 09月

14日。

经查，2022年 8月 1日，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东莞市顺安电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签订《麻涌古梅第一中

学 6750KVA（5台 1250 教学+1 台 500宿舍）变配电工程专

业分包合同》（合同编号：GMZX-GDYPDGC-001），工程

内容为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 6750KVA(5 台 1250 教学+1 台

500宿舍)变配电工程。

（二）涉事电缆基本情况

涉事电缆是由古梅第一中学专用配电房 P18出线柜直接

接至中心幼儿园配电房。涉事电缆分两段，前段为新敷设电

缆，2022年 8月一中旧电房改迁后新驳接部分，长约 129米，

型号规格为：ZC-YJ（XG）LHV-0.6/1kV-4x400，电缆敷设在

电缆沟内；后段为 2012 年建设电缆，由一中旧电房（已拆

除）接至中心幼儿园配电房，该段长约 510米，型号规格为

VV22-4*240，2012年 11月建设完成后使用至今，电缆套在

PVC管内，局部未见套管。

经与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沟通同意后，广东中恒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 15日与东莞市顺安电力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旧电房与新电房低压

电 缆 驳 接 工 程 专 业 分 包 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GMZX-GDYPDGC-002），委托其对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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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电房低压电缆进行驳接。

新、旧两段电缆在古梅第一中学配电房低压配电柜至基

础承台（J交 4 轴）基坑之间电缆沟内进行接驳，接驳点位

于电缆沟且距事发承台基础承台（J交 4轴）基坑 15.6米处。

整段涉事电缆局部穿过施工红线，在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配

电房低压配电柜至麻涌中心幼儿园线长 145米左右（后段电

缆）存在漏电点（距离事发基础承台（J交 4轴）基坑约 1.7

米）。

图 1 航拍涉事电缆走向总平面图

（三）漏电段电缆相关情况

1.建设情况

2012年 8月，麻涌镇中心幼儿园基建工程已基本完工，

根据设计要求，需要为幼儿园安装容量 400kVA的用电。为

有效简化用电报（审）批程序，节约时间，原麻涌镇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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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体局经请示镇政府同意后，委托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

限公司为幼儿园配变电工程进行设计、施工，具体工程造价

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算。

图 2 旧电缆线路走向平面图

2.参建各方情况

（1）建设单位。原东莞市麻涌镇宣传教育文体局，组

织机构代码为：58638981-7，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

镇办事中心 505室，类型：机关非法人单位，负责人：莫浩

强。

（2）施工单位。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441900741748198，注册地址：东莞市麻

涌镇，成立于 2000年 4月 13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

人独资），经营范围：承装、承修 10 千伏以下配电设备和

受电设施工程。原负责人：祝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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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 6日，东莞市麻涌镇宣传教育文体局与东莞

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签订《配电工程施工合同》，工程

规模：1.敷设低压电缆 VV22-4*240型 510米，户内热缩电缆

头 240mm22 套，新建 2 线电缆埋管 465 米，电缆工作井 8

个;2.安装低压配电柜一套。工程造价：¥655831.76元。承包

方式：包工包料包安全。工期：30工作日。

3.存在的问题

虽原麻涌镇中心幼儿园新敷设电缆配电工程施工工艺

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要求1，但经查阅相关资料，

该工程存在存档图纸与施工方案不一致2、交工验收资料不齐

全3、项目完工后未办理交工验收手续直接通电使用至今等问

题。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 9月 22日 9时 30分许，麻涌镇古梅中学扩建工

程二期项目施工单位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业人

员王扬伟在对项目基础承台（J交 4 轴）基坑进行抽水作业

时触电落水，另一名施工人员黄叶彰发现后，迅速切断施工

现场临时用电后，下到基坑内对王扬伟进行救援。当黄叶彰

1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8.7.2 电缆埋地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2.埋地敷设的电缆宜采用有外护层的铠装电缆。在无机械损伤可能的场所，也可采用无铠

装塑料护套电缆。在流沙层、回填土地带等可能发生位移的土壤中，应采用钢丝铠装电缆”。
2
存档图纸与现场存在不一致，一是电缆型号规格为 YJV22-3*240，实际为 VV22-4*240；二

是敷设方式为套 PVC 管外加 600mm*600mmC20 混凝土保护，实际为套 PVC 管；三是施工方案

部分内容与现场实际不符，该项目不涉及方案罗列的铁塔施工等内容。
3
图纸会审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试验检验记录、主要电缆和 PVC 管等进场验收记录及

质量证明文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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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穿套鞋进水后，也发生了触电。现场人员为确保安全，随

即关闭了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配电房总闸并拨打了 120急救

电话。之后，现场人员利用带钉子的木方将触电人员拖出基

坑，对触电人员进行胸口按压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急救，等

待 120到场抢救。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9时 45分许，施工现场人员把触电人员从基坑内救出；

9时 50分许，120救护车抵达现场后，医务人员立刻对触电

人员实施现场急救后送往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15时 42分，

王扬伟经抢救无效死亡；18 时 38分，黄叶彰经抢救无效死

亡。

事故发生后，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麻

涌镇党政综合办、镇公安分局、镇应急管理分局、镇卫健局、

镇住建局、镇工程建设中心、镇消防救援大队、东莞西北区

供电局、麻涌供电服务中心等单位到现场处置。麻涌镇公安

部门接警后迅速做好警戒，控制事故现场，妥善保护事故现

场相关证据。镇应急分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指挥应急

处置工作；镇卫生健康局要求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开通绿色

救治通道，协调东莞市人民医院参与救治以及后续转院工

作；镇住建局立即责令涉事项目单位暂停施工，切断所有电

源，并成立检查组配合供电部门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工地进行

用电隐患专项排查；镇工程建设中心及时委托专业机构对事

故现场的所有用电线路进行故障排除，防止同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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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为妥善安抚和疏导伤者家属情绪，麻涌镇

政府立即成立由镇委委员胡汉平任组长的善后工作处理专

班。死者用人单位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

后主动与死者家属联系，积极配合工作处理专班做好善后处

理工作。在政府司法部门的见证下，用人单位分别于 9月 25

日、26日与两名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截至 10月 29日，

2名死者尸体已在东莞殡仪馆火化。

（四）应急救援评估

黄叶彰发现王扬伟触电，误以为是古梅一中扩建工程工

地电路漏电，在关闭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后才对其进行施救。

黄叶彰触电后，其他人员没有贸然施救，迅速向单位领导报

告，并协调关闭古梅一中区域总电闸后，对两名触电人员进

行施救。接报后，市镇两级政府、有关部门及医疗机构反应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协调全力救治，未造成次生灾害

和衍生事故。

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反应迅速、响应及时，信息按规

定报送，应急处置工作合理、有效。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 2人死亡，相关情况如下：

1.王扬伟，男，汉族，48岁，住址：湖南省会同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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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系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市麻涌镇古梅一中

二期工程混凝土班组班长。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显示，王扬伟死因推断为：电击伤。

2.黄叶彰，男，汉族，51岁，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平市木圭镇，生前系广东中恒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市麻

涌镇古梅一中二期工程混凝土班组工人。根据《居民死亡医

学证明（推断）书》显示，黄叶彰死亡原因为：恶性心律失

常。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本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843576.96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漏电段电缆由麻涌镇中心幼儿园自 2012年底使用至今，

存在陈旧性损伤；事故发生前几天，麻涌镇雨水频密，雨水

通过电缆外护套破损处，借助电缆中纤维性填充物以毛细现

象的形式渗入到涉事电缆绝缘薄弱处，引发漏电；漏电电流

与涉事基坑周边湿润土体接触后，造成涉事基坑水体带电，

最终导致两名触水人员先后触电身亡。

（二）直接原因分析

1.漏电电缆排查情况。经现场勘查，该工程所用的 10kV

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专用配电房共有 39组配电电缆。

9月 30日，调查组委托深圳市胜驰新能源电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检测单位）对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专用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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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缆进行检测试验，确定 4187 回路电缆 B 相对地存在漏

电现象，该回路经查证为古梅第一中学配电房接至麻涌镇中

心幼儿园。经实勘，该电缆从古梅一中低压配电柜 4187 回

路接出，在低压配电柜至基础承台基坑（J交 4轴）之间电

缆沟内接驳旧电缆，接驳点位于电缆沟且距该承台基坑 15.6

米。在涉事基坑西北角出项目围挡，接向麻涌镇中心幼儿园，

判定该旧电缆漏电系触电事故发生的原因。

设备名称
古梅一中二期工程

4号变压器
试验编号 试 20220923

试验性质 交接 √ 预防 试验日期 2022.09.23

湿 度 73 % 温 度 27 ℃

一、铭牌：

绝缘种类 交联聚乙烯

二、主绝缘及护套绝缘电阻：

试验位置

（P18出线柜）

主绝缘电阻（MΩ）
备 注

A B C /

4187回路-中心幼儿园 2.67 0 0.75 /

使用仪表、仪器：5000D兆欧表

三、结论：4187回路（一中电房低压配电柜至中心幼儿园电房低压配电柜）显示故障。

表１ 0.4kV 电力电缆试验报告

经现场勘查，发现涉事电缆 2#点和 3#点处护套存在 2处

破损，据《检测报告》认定，该破损属于“陈旧性外护套破

损”，破损处钢带铠装（电缆内芯绝缘体与外绝缘体之间的

钢带保护层）暴露不同程度受蚀4（详见图 3-图 7），其中，

2#点创口约 18cm*7cm，3#点创口约 20cm*20cm。

4
根据《东莞市麻涌镇古梅第一中学扩建工程二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7.4

场地地下水和土受环境类型(II 类)影响对混凝结构具微腐蚀性；受地层渗透性 (A 类): 场

地地下水对混凝结构具微腐蚀性，场地土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场地地下水和土对钢筋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具微腐蚀性；土对钢结构具微腐蚀性(仅针对 PH 值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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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漏电段电缆破损点

图 4 电缆外护套 2#破损点 图 5 电缆外护套 3#破损点

图 6 涉事电缆 1#点钢铠伤口图 图 7 1#点铜导体绝缘层伤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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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缆漏电点排查情况。检测单位通过电缆故障测试设

备，对涉事电缆开展漏电范围定位试验。通过智能管线探测

设备查找电缆路径走向，并在涉事电缆 B相施加脉冲电压来

判定故障距离，经故障定点仪确定故障点位置。

经试验测定，涉事电缆（接至麻涌镇中心幼儿园）在配

电房低压配电柜至麻涌中心幼儿园线长 145米左右存在漏电

点，漏电范围位于涉事基础承台基坑（J交 4轴）范围外西

北角的一段旧电缆。

为进一步核实漏电点准确位置，9月 30日，在事故调查

组及相关人员见证下，对电缆埋入土体部分进行开挖，使土

下电缆及套管完全暴露。经加压试验及现场勘查均可推定漏

电点位置在 PVC 套管内的电缆，经实勘该段套管完好无破

损。检测单位切开发出电击声的电缆 PVC 套管（管长约 2

米），使电缆 PVC套管内发出电击声位置的电缆暴露，可见

电缆在线长 145米处存在一处外护套灼伤。检测单位使用电

缆故障测试仪器，再次对涉事电缆开展加压试验。试验时可

见线长 145 米处 1#点有明显漏电脉冲电火及电击声，2#、3#

点两处在试验中未发现漏电现象，初步判定漏电点位于 PVC

套管内电缆 1#点。

3.电缆漏电点核实情况。2022 年 10 月 9 日，检测单位

对涉事电缆的套管、电缆外护套及钢铠进行切割解剖。现场

可见涉事电缆外观基本完好，但 1#点处电缆外护套存在明显

灼伤；切开电缆外护套，可见内层钢铠存在 8.60mm*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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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性带锈蚀伤口；剥除钢铠，可见内衬层和绕包带有明显

陈旧性灼伤口；割开内衬层和绕包带，可见钢导体绝缘

14.92mm*16.06mm陈旧伤口，未见伤口绝缘残渣，内芯铜线

暴露，应系内芯绝缘被烧熔，伤口逐渐增大，根据钢铠锈蚀

程度、绝缘体烧熔情况判断，应属长期间歇性持续过程。

图 8 涉事电缆 1
#
点处 PVC 套管 图 9 1#点套管拆除后外护套灼伤图

在涉事电缆在暴露并日晒干燥情况下，检测单位再次对

其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涉事电缆 B 相主绝缘值恢复至 1.77

MΩ，满足《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的

要求。

4.陈旧性损伤的判定。经现场勘察，涉事电缆漏电段存

在一处绝缘薄弱和两处外护套破损的陈旧性损伤，排除外力

破坏的可能。

经调查，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涉事基础承台（J 交 4

轴）基坑曾进行过抽水作业，但并未发生触电事故。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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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几天，涉事基础承台附近未曾进行机械作业。

根据电缆解剖所见钢铠锈蚀程度及内芯绝缘体烧熔情

况分析，该处损伤持续存在，漏电为长期间歇性持续过程（伤

口遇雨水漏电），且电缆烧熔破口自内而外发生，内芯绝缘

体出厂存在瑕疵可能。电缆在使用过程中，漏电点间歇性漏

电产生局部加热烧熔电缆铜导体绝缘层并导致电缆钢铠腐

蚀。

另根据《检测报告》“该段电缆使用超过 10年”，电缆外

护套 2#点和 3#点两处破损属于“陈旧性外护套破损”，“破

损时间最少半年以上”。

5.气候影响因素。根据“东莞市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数据（距离事发点最近的气象自动站“麻涌镇府”气象监测点，

距离事发点直线距离约 750米），事故发生前数天（2022年

9月 19日-9月 21日）均发生了降雨5。雨水通过电缆外护套

破损处，借助电缆中纤维性填充物以毛细现象的形式渗入到

涉事电缆绝缘薄弱处，引发该处漏电。

事发之前连续多日的降雨，造成涉事基础承台（J 交 4

轴）基坑周边土体含水量增大，基础承台（J交 4轴）基坑

蓄水量上升，导电风险不断增大。随着时间推移，雨水逐渐

5
19-22 日逐日天气实况数据如下（以小时为单位）：19 日，最高气温 37.1℃（15 时录得），

0-8 时有阵雨，累计录得降雨量为 10.7 毫米，雨时（2 时）录得最大阵风 10.9 米/秒（6 级）；

20 日，最高气温 34.1℃（11 时录得），14-16 时有阵雨，累计录得降雨量为 3.1 毫米，雨

时录得最大阵风 10.4 米/秒（5 级）；21 日：最高气温 33.6℃（14 时录得），4时、8 时、

14-17 时、22 时均录得小量降雨，日累计降雨量为 5毫米，最大阵风 6.2 米/秒（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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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入导致 1#点漏电，电缆外护套破损的 2#点及 3#点的钢铠开

始接触到基础承台（J交 4 轴）基坑水体连接的地下水和湿

润土体，最终引发触电事故。

（三）事故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1.原东莞市麻涌镇宣教文体局，作为麻涌镇中心幼儿园

低压配电工程建设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6，未按规定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7，未按规定进行竣工验收，且在未经验收

的情况下交付使用多年8，未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

件资料，未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9。

2.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作为麻涌镇中心幼儿园

低压配电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10，未能

提供该工程建筑材料检验的合格证明材料和相关台账11；未

6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

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

理。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0 年版）第七条 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

其他工程是指：……(二)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项目。
7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

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8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

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

交付使用。
9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

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

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1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

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1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

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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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记录12。

3.东莞市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作为古梅一中二期项目

的建设单位，在对旧电房接出的 38 条旧电缆线进行迁改及

更新时，未充分考虑建筑红线内涉事电缆的质量和安全风

险，仅对涉事电缆进行驳接、延伸，在新旧电缆接驳完成后

未完成交工验收手续。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东莞市麻涌镇“9·22”一般触电事故是一

起由于连续降雨造成土体湿润、基坑积水，电缆年久老化破

损漏电而引发的责任事故。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简化建设程序，建设单位未落实质量首要责任。

在麻涌镇中心幼儿园基建工程完工后，原麻涌镇宣传教育文

体局为落实民生实事，赶在 2012年 11月前完成全部建设顺

利投入使用，简化了“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建设程

序，经麻涌镇班子会审定，将造价 65 万余元的幼儿园低压

配变电工程直接委托给资质单位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

公司进行施工13。2022年 8月，东莞市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

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1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版）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

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

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13
《关于我市财政性资金单项合同估算投资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零星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关

问题的请示》（东建请〔2011〕3 号）二、镇街财政性投资的零星工程建设项目，由镇街按

照市发改局立项批复的招标方式自行组织相关工作确定中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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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麻涌中心幼儿园旧电缆线迁改、更新时，未充分考虑建

筑红线内涉事电缆的质量和安全风险，仅对涉事电缆进行驳

接、延伸。

（二）系统风险管控不足，建设、使用各阶段存在问题。

施工阶段，建设单位未聘请监理单位开展质量、安全监督，

未督促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施工单位未严格履行工程质

量主体责任，未做好施工材料进场验收资料归档，未严格线

缆套管埋地敷设等关键部位施工质量。验收阶段，建设完工

后未组织开展竣工验收，麻涌镇中心幼儿园使用至今未进行

竣工决算，未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使用阶段，未明确

巡查检查、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单位。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版）《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建议对东莞市麻涌

镇“9·22”一般触电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作如下处理：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作为麻涌镇中心幼儿园

低压配电工程施工单位，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如未按照

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未能提供该工程建筑材料检验的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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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和相关台账，未能提供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记录等,

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其进行处理。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

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已移送纪委监委追责

问责组。对有关人员的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意见，由纪委监

委提出。

如纪检监察机关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以上或其他人员涉

嫌渎职犯罪的，则依照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1.经调查，原东莞市安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祝伟洪已于 2008 年退休，此后不再参与企业管理；该公司

于 2012 年就涉事电缆新建时签订的《配电工程施工合同》

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为他人冒签，建议交由麻涌镇公安部门

依法处理。

2.建议责令麻涌镇工程建设中心、麻涌镇教育管理中心

向麻涌镇委镇政府作深刻检查。

3.建议麻涌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约谈东莞麻涌供电服

务中心、麻涌镇住建局负责人，督促其加强行业企业施工质

量、安全管理工作。

4.建议麻涌镇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开展工程项目、电

力设施设备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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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事故再次发生，要及时将行动方案、总结报市安委办。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发展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

作理念，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

识，以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做

好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麻涌镇要深刻吸取此次触电

事故的惨痛教训，进一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压紧压实

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各部门要以强烈的责任心把

安全生产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落实到行动中，及时分

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扎

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领域、全覆盖、

全过程排查安全隐患，力求标本兼治。各企业要坚定发展信

心，保持定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施工现场

管理，杜绝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二）吸取事故教训，强化落实参建各方质量终身责任

相关部门要吸取麻涌触电事故教训，加强质量管理工

作，督促参建单位提高质量责任意识，强化质量责任追究。

各方要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承担相应责任，建

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不得对工程进

行违法发包、肢解发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勘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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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降低工程质

量，并对违法违规或不当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

应当承担责任；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保证勘察设

计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对因勘

察、设计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施工单

位项目经理应当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

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事故或质量问

题承担责任；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

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进行监理，对施工质

量承担监理责任。

（三）严格工程建设基本程序，做好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

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各级、各部门不得超越权

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要严把勘察、

设计、施工三个阶段的工程质量，严禁出现违反基本建设程

序，搞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在验收和

交付阶段，要全面检查设计和施工质量，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保证按设计要求的技术经济指标正常生产，并分析概预算执

行情况，考核投资效果各项指标，移交固定资产等。建设单

位要在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及时组织竣工验收，重大工程或

技术复杂工程可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未经验收合格不得交付

使用。各级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要将项目各责任主体负责人

的验收评价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并如实记录在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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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没有参加验收或验收表态不明确的，一律视为验收不

合格，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不得进行竣工备案；对验收

中走过场的，要责令重新进行验收，并对责任人进行约谈、

扣诚信分、上不良记录。同时，加强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管理，

建立质量终身责任信息档案，落实竣工后永久性标牌制度，

强化质量主体责任追溯。

（四）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控质量安全事故

供电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对下级公司

电力工程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消除质量管理漏洞，杜绝

同类事故反复发生。建设管理部门要深入研判分析当前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大日常监督抽查、

巡查力度，强化对工程重要部位及竣工验收的监督，定期开

展各类专项检查。要重点检查各责任主体履行质量责任情

况，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的质量

情况以及工程质量通病治理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问题

要及时查处、纠正，并予以通报。对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应严格依

据《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对影

响恶劣的，要对企业和责任人上不良记录，并上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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